
青海省气象部门2021年事业单位补充公开招聘 
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公告 

 

经过对报名人员学历和专业等条件进行审查，现将通过资格

初审人员名单进行公告。 

一、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 

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具体名单详见附件。 

二、资格复审 

通过资格初审的考生按时到指定地点进行资格复审，未在规

定时间内进行资格复审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参加此次笔试面试资格。 

（一）资格复审时间：2021 年 5月 5 日 14：00—17:00 

（二）资格复审地点：青海省气象局人事处（地址：青海省

西宁市五四大街 19 号气象大厦 8楼） 

（三）资格复审时需携带以下材料   

1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； 

2.青海省气象部门 2021 年度高校毕业生招聘报名表，表中

需张贴近期免冠彩色 1寸照片并按要求签名； 

3.简历材料含英语及计算机能力、学习成绩表、获奖情况、

毕业生就业推荐表、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或参与的科研研究项目

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（硕士研究生还需附大学本科学历学位

证书）。留学回国人员在资格复审时需提供学位和教育部门学历

认证材料。要求复印件装订成册。  

考生应对个人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凡不符合岗位招聘条

件或所提供材料与要求不符的，将取消笔试、面试资格。 

三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 

（一）笔试 

时间：2021年 5月 6 日 



地点：资格复审时通知 

（二）面试 

时间：2021年 5月 7 日 

地点：资格复审时通知 

气象类专业硕士研究生直接进入面试；其他通过资格复审考

生均需参加笔试和面试。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，参加面

试人数与需求人数比例为 3:1，达不到比例的全部进入面试。进

入面试人员名单将于 5 月 6日 20:00 前张贴到省局公告栏内。 

（三）体检 

  时间：2021 年 5 月 8 日 

体检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》，进入体检人员名

单将于 5 月 7 日 19:00 前张贴到省局公告栏内，体检费用自理。 

 四、其它事项 

考生应持有效期内健康码（绿码）和考前一天“通信大数据

行程卡”截图打印件参加资格复审。若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显

示到达和途径境外、国内中高风险地区、疫情重点地区的考生，

还需提交由省内医疗、疾控机构出具的考前 7天内新冠病毒核酸

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报告原件及复印件。参加面试的考生应自备一

次性医用口罩或无呼吸阀的 N95口罩，除身份确认、面试答题环

节以外，应全程佩戴，做好个人防护。 

咨询电话：0971-8017970 

 

附件：通过资格初审人员名单            

 

  

 青海省气象局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23日 
 


